
上海市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征询意见稿）

为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

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意见》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的决策部署，按照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 年）》和《农业

农村部关于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指导意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的

通知》要求，大力推进上海市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工作，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大食物观，科学规划、综合施策，强化

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示范引领，重点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

发展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现代设施农业，促进都市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上海农业积极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至 2025 年，全市设施农业生产效能和产量进一步提

升，地产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达到 75%。至 2027 年，设施农业建

设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工程取得明显进展，努力实现“27-20”



目标（地产农产品综合自给率提高到 27%，现代设施农业率先实

现“零碳排放零污染”），地产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提高到 78%以

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保供基础进一步夯实，绿色生

态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现代设施装备和生产效率达到世界先进、

全国领先水平，示范服务全国。

——设施生产能力提高。现代设施农业装备水平提升，设施

生产比例进一步提高。至 2025 年，设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 65%，

设施菜田绿叶菜机械化率 45%,设施畜牧养殖机械化率 80%，设施

渔业机械化率 52%。设施蔬菜产量占比 50%，设施渔业产量占比

82%。至 2027 年，设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 70%，设施菜田绿叶菜

机械化率 52%，设施畜牧养殖机械化率 83%，设施渔业机械化率

55%。设施蔬菜产量占比 55%，设施渔业产量占比 85%。

——生态绿色循环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生态绿色发展全面推

进，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增强，至 2025 年，规划规模化水产

养殖场尾水排放达到管控标准，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

100%，绿色食品认证率提升至 33%。至 2027 年，设施农业绿色能

源占比 16%，单位面积碳排放降低 25%，绿色食品认证率提升至

35%。

——建设风貌融合提升。现代设施农业建设充分联动乡村发

展，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与周边风貌高度契合，进一步带动农

业投资、拉动农村内需、激发乡村活力、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彰

显乡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形成与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得益彰的乡村风貌。



二、重点行动

（一）规划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强化顶层设计，科学

系统谋划，大力推动实施，规划建设一批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

形成“12+X+1”的示范空间，即 12 个现代设施农业片区、若干现

代设施农业科创支撑空间和横沙新洲现代农业产业园，着力发展

高端、精品、品牌农业，加快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建设，至

2025 年重点建设先行启动区域，各引领区重点建设 1-2 个高科技

农业项目，集中打造现代设施农业生产和科创示范场景，有机链

接生产、生态、生活空间和城乡空间，探索超大城市城乡融合、

可持续发展新路径新范式。至 2027 年，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建设

成效显现，形成乡村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带动全市面上设施农业

现代化提升，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的“上海样板”。（责任

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规划资源局、

市经济信息化委、各涉农区政府）

（二）聚力开展现代设施农业科技攻关。发挥超大城市科技、

人才、金融等要素集聚优势，聚焦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强化自

主创新和技术集成。依托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建设，在现代设施

农业专用品种选育、智能装备研发、智能温室建造等领域，形成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汇聚本市及长三角科研资源，

推动跨界融合与技术集成，打造现代设施农业科创平台，推动设

施农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引进与孵化。创新现代设施农业科创模

式，强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加快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支

持本市涉农科创企业做大做强，在相关领域培育 1-2 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促进形成现代设施农业“科技+服务”产

业模式，加强成熟技术、生产模式的示范推广，辐射服务全国。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各涉农

区政府）

（三）强化促进现代设施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绿色是农

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推动现代设施农业全产业链、全

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发展。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鼓励现代设施

农业引领区推进种养结合生产，推动种养循环。探索设施农业能

源利用新模式，综合利用地热能、热电联产、风电、光伏、生物

质能等清洁能源，发展绿色低碳的农业能源利用模式。按照“能

建尽建”原则，重点在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结合农业设施一体

化，因地制宜推进光伏发电，推动渔光互补、农光互补等农业光

伏+项目建设。推进沼气发电，探索发电厂余热和氢能综合利用。

推动设施农业节能减排。推进温室大棚节能改造和绿色建设，着

力降低能耗。加快“固碳减排”“生态低碳”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设

施农业领域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探索建设 1-2 个现代设施农业“双

零”示范点。（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水务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生态环境局、各涉农区政府）

（四）全面推动现代设施种植业高质高效发展。聚焦增强“菜

篮子”稳产保供能力，实施设施种植业现代化提升行动，提高生

产效益和产品竞争力。打造现代设施种植示范引领样板，至 2025

年重点在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建设 3-4 个现代设施蔬菜项目，至

2027 年建设周年生产、装备先进、智能调控、高质高效的智能温



室和植物工厂，推进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形成现代设施种植示

范园。加快高标准设施菜田改造建设，统筹存量改造和新增建设，

至 2025 年提升改造高标准设施菜田 1 万亩，以绿叶菜核心基地为

重点，推进老旧设施菜田提升改造，建设节能宜机的连栋型高标

准设施菜田。至 2027 年累计提升改造 2 万亩，推动设施菜田机械

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进其他种植业生产设施提升。改造

提升水果、花卉等生产基地老旧低效设施设备，建设宜机化、智

能化、标准化连栋型温室，提高特色经济作物产品质量和抗风险

生产能力。（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各涉农区政府）

（五）加快推进现代设施畜牧业改造建设。强化生猪等主要

畜禽产品保供能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智能化养殖，

加快构建高质高效畜禽设施养殖模式。结合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

建设，在横沙新洲现代农业产业园、崇明区等区域建设若干现代

设施养殖场，集成先进养殖设施设备和管理技术。重点推进松江

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整合提升，建设立体多层规模化种养结合家

庭农场。推进光明集团所属牧场归并整合，建设奶牛智慧牧场。

提升改造一批符合规划环保要求、基础设施老化的养殖场，通过

项目支持，推动高效养殖成套设施设备的应用。至 2025 年，重点

建设 1-2 个立体多层养猪场、1 个智慧牧场。至 2027 年，重点建

设 2-3 个立体多层养猪场、2-3 个现代设施畜禽养殖场。（责任单

位：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市规划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

各涉农区政府）

（六）整体促进现代设施渔业优化提升。以扩产能、调结构、



优布局为导向，促进设施渔业现代化提升。推进水产养殖场现代

设施改造和建设。点状布局工厂化养殖车间，推进高标准大棚养

殖模式，配备智能化养殖管理系统等设施设备。研究池塘—工厂

化接力养殖模式，以梯度饲养提高养殖效率。加大池塘养殖场改

造力度，提升改造进排水系统、智能化养殖系统等设施设备。探

索深远海设施养殖，研究适合本市的鱼类深远海设施养殖工业化

高效生产模式。至 2025 年，打造 1 个南美白对虾无人化设施养殖

基地。至 2027 年，试点建设 1 个工厂化智能化水产养殖基地，提

升 3-5 个池塘养殖设施基地。优化提升渔港基础设施配套。以横

沙渔港为核心，吸引更多优质远洋水产品捕捞船到港卸货；培育

深远海养殖产品加工、暂养和集散功能，建设集水产品交易与加

工、冷链物流、休闲渔业等功能的渔港经济区。（责任单位：市农

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海洋局）、市交

通委、市规划资源局、长兴岛管委会、各涉农区政府）

（七）着力推动现代设施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因地制宜，培

育壮大现代设施农业全产业链。高质量推动品种培育和集约化育

苗，结合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建设，打造现代种业企业孵化园，

推进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材料创制及产业化应用等联合攻关；

重点围绕水稻生产大镇等，建设一批水稻育秧育苗中心，提升集

约化育秧（苗）覆盖率。高起点布局农产品加工仓储保鲜设施，

围绕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一批先进的产

地初加工和仓储保鲜设施。高水平建设区域性农产品集采集配中

心，依托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产业强镇



等，配套建设 3 个区域性农产品集采集配中心。高品质打造市场

品牌，支持设施农业与生鲜电商合作共赢，加大直采直供、连锁

经营力度，创响一批品质过硬、特色突出、竞争力强的区域公用

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促进设施农业产品优质优价。（责任

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市商务委、市规划资源局、各

涉农区政府）

（八）大力促进现代设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优化设施

装备管理运维，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提升粮食产地烘干水平，聚焦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生产，推进产地

烘干和低温冷藏等老旧设施装备更新换代、智能升级、清洁能源

改造。至 2025 年，全市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达 90%以上。至 2027

年，提升至 93%以上。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遴选认定和培

育建设一批平急两用的区域性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在引领区创

建农机社会化服务应用场景，促进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应急救灾能

力提升。提升生产设施运营管理水平，完善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

等设施市场化运营模式，率先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仓储冷链

物流数字化管理，实现地产主要农产品冷藏保鲜仓储设施、运输

设备等动态管理，提升仓储冷链设施利用率和周转能力。（责任单

位：市农业农村委、市粮食物资储备局、市财政局、各涉农区政

府）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建立由分管副市长牵头，农业农村、

发展改革、财政、规划资源、经济信息化等部门间的协调工作机



制，在市农业农村委成立工作推进组，推进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

提升行动。建立市区联动、区负总责、各方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

由各涉农区政府负责具体落实，每年制定并上报设施农业现代化

提升年度行动计划，实行挂图作战。组织开展监测评估和工作考

核，督导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工作。（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规划资源局、市经济信息化委、

各涉农区政府）

（二）强化规划用地支撑。优先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编

制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建设方案和国土空间相关规划。建立现代

设施农业项目库制度，实施年度计划管理，保障现代设施农业项

目相关用地需求。制定现代设施农业规划用地支持政策，创新适

应超大城市特点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模式，推进耕地集中

连片，发展现代设施农业。（责任单位：市规划资源局、市农业农

村委、各涉农区政府）

（三）强化投入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涉农财政资金，加大对

农业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各类基金重点支持现代设施

农业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现代设施农业

重大项目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

构建现代设施农业保险产品体系。采取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

以奖代补等多种方式，激励社会资本投入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责

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

农村委、各涉农区政府）

（四）强化人才引育。充分利用本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加快吸引一批设施农业领域领军拔尖人才。支持设施农业领域优

秀人才申报本市“东方英才”等各类人才计划，加大人才激励、

项目扶持力度。支持设施农业创新创业和龙头经营主体纳入人才

引进重点机构，支持紧缺急需人才落户。支持完善设施农业领域

职业技能认定和职称评审制度。加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围绕

现代设施农业相关科技需求，强化科技特派员在产业提质增效方

面的支撑保障作用。探索建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机

制，培育现代设施农业经营管理人才。（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委、

市人社局、市教委、市科委、各涉农区政府）

（五）强化宣传推介。围绕现代设施农业全产业链，瞄准产业

能级高、行业影响力大、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强的行业龙头、独角

兽、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等主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

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建设和

运行。充分挖掘典型范例和经验做法，推广展示现代设施农业的

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模式。运用报刊、互联网等全媒体，依托中

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活动进行广泛宣传，营

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建设的良好氛围。（责

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委、市国资委、各涉农区政府）


